


W



瓦剌
明人对西部蒙古的称呼。元时称斡亦剌，又作卫拉特或卫喇特。最初居
住在八河地区（今叶尼塞河的八条支流地区）。人数众多，有若干分支，各
有自己的名称。元时开始南下，定居于阿尔泰山麓至色楞格河下游的广阔草
原的西北部，并改狩猎经济为畜牧经济，兼营部分农业。瓦剌有四大部或四
万户，简称“四”（蒙古语 Dörben，都尔本）。其名称各书记载不尽一致，
其中包括许多古老的蒙古语部落和突厥语部落。
明初对鞑靼用兵，使瓦剌首领猛哥帖木儿乘时而起。明成祖朱棣即皇帝
位后，即派使臣告谕瓦剌部。永乐六年（1408）马哈木等遣使向明朝贡马请
封。七年，其首领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分受明封为顺宁王、贤义王、安
乐王。三王中马哈木势力最强。为争夺蒙古汗位，瓦剌与鞑靼部频繁争战，
势力各有消长。八年，明成祖北征，鞑靼势衰，瓦剌乘机南下。十年，攻杀
鞑靼的本雅失里，进而南下攻明。十二年，明成祖北征瓦剌，直至土剌河（今
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图拉河）。翌年，马哈木等贡马谢罪。不久马哈木死，
传子脱懽。宣德九年（1434），脱懽袭杀鞑靼部的阿鲁台，正统初又杀贤义、
安乐两王，统一蒙古。他立元皇室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为丞相。正统四
年（1439）脱懽死，子也先嗣，称太师淮王。至此，瓦剌势力极盛。正统十
四年，也先大举攻明，宦官王振挟英宗亲征，败于土木堡，英宗被俘（见土
木之变），也先直犯京师，但被于谦所却，只好与明讲和，送还英宗。此后，
也先与脱脱不花间的矛盾加剧。也先恃强，杀脱脱不花，自己取而代之，日
益骄横，景泰六年（1455）被杀。
也先死后，瓦剌部落分散，逐渐衰落，内部事态鲜为人所知。但对外则
西侵谢米列契地，并沿锡尔河洗劫了塔什干等城；向东争夺哈密，一度攻入
肃州城，以求开拓东西方通道。一部分瓦剌人则向青海、甘州等地陆续转移。
也先之后约一百五十年，哈剌忽喇兴起。
哈剌忽喇与马哈木、脱懽，也先祖孙一样，亦出身于绰罗斯部。约与其
同时，还有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二人先后为瓦剌四部盟主。此时瓦剌的
分布地在额尔齐斯河左岸低洼地带，其牧场地可宜达伊赛克湖。清代，瓦剌
分为杜尔伯特、准噶尔（绰罗斯、厄鲁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见厄
鲁特蒙古）。（贾敬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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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在华工矿企业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在中国开办的工矿企业，其发展可以 1895 年（光绪
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分前后两期。
首先出现的是为外国轮船公司服务的船舶修造业。1845 年（道光二十五
年）英人在黄埔开设的柯拜船坞是第一家外国工厂。外商船厂约始于 1851
年（咸丰元年）设立于上海的美商伯维公司。至 1866 年（同治五年），上海
已先后开设过十几家外商船厂。其中英商祥生（1862）、耶松（1864）两家
资本最大，它们先后收买了一批华洋船坞，到甲午战争前已能建造二千吨以
上的汽船，雇工约四千人。1900 年两厂合并为耶松船厂公司，资本增至五百
五十余万两；1906 年再增为七百一十多万两，成为一大垄断企业。
茶和丝是当时最大宗出口商品。60 年代初俄商即在湖北、湖南茶产区设
手工砖茶厂；70 年代在汉口有四家用蒸汽动力的砖茶厂，并在九江、福州设
分厂，成为甲午战争前一项重要工业。外商丝厂，在 80～90 年代才出现，并
集中在上海。到甲午战争前有旗昌（后改为宝昌）、怡和、公平、纶昌、信
昌、瑞纶等厂，资本逾二百八十万两，以英资为主。外商还建有蛋厂、糖厂、
轧花厂等，亦系加工出口。以上企业均服务于外国进出口商业，在资本上也
多属于外国洋行或船运公司。外商经营的食品和日用品工厂投资不多。在上
海租界，还有外商经营的水、电、煤气公司，资本有一百余万两；天津亦有
小规模外商煤气厂。
总计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五十余年间，外商先后开办过一百余家工业
企业，资本共近两千万元。这些工业均为外人利用权势和清政府的无能而非
法设立，并无任何法律或条约根据。甲午战败后，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中
给予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从事各项工艺制造”的权利。列强为分享在华办
厂权、筑路权和开矿权展开竞争，形成瓜分中国的局面。19 世纪末 20 世纪
初，一些工业托拉斯和资本财团也陆续进入中国。外国在华投资的规模空前
扩大。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十七年间，外国在华开设的资本在十万元以
上的工厂和大小矿场即有一百二十家，资本近一亿元。
工厂中，除已形成垄断的船舶修造业继续扩张、并有新的大型船厂开业
外，投资最多的是纺纱业、卷烟业和食品工业。1897 年，有怡和、老公茂、
鸿源、瑞记四家纱厂在上海出现，分属英、美、德资本。20 世纪初，又有日
本的上海纺绩会社和内外棉会社两大托拉斯兴起。到 1911 年，九家外商纱厂
有纱锭近二十四万枚，约占全国纱锭总数三分之一。19 世纪末即有英、美、
俄资本在中国设立卷烟厂；  1920 年英美烟草公司在英国成立后，中国卷烟
市场也归这个托拉斯垄断，它在上海、汉口、沈阳、哈尔滨都拥有卷烟厂。
面粉工业主要在东北；俄国人沿中东铁路开设粉厂不下三十处，日本则以满
洲、东亚两大制粉会社控制南满；英资在上海、汉口的粉厂也有一定规模。
余如日资在东北，英、日资本在上海的榨油业，投资也不小。日用品工业也
有发展。
公用事业有水、电、煤气、电车，其中电力发展最快，各城市新设外资
电厂有十余家，资本近一千万元。原上海电光公司于 1893 年由英租界工部局
收买，不断扩充，为后来垄断资本的上海电力公司奠定了基础。
这期间，帝国主义国家用各种手段获取的煤、铁、有色金属采矿权达五
十余处，已开采者有二十九个矿务公司，资本近五千万元。其中英资开平、
福公司（河南）、日资抚顺、本溪湖，德资华德（山东）、井陉（河北），



比资临城（河北）七大煤矿，1911 年产煤四百三十八万余吨，占全国新法采
煤量的 85％。
甲午战争前，外商工业以英资为主，美、俄、德次之，尚无日本投资。
甲午以后所设厂矿，则英资占一半，日本跃居第二位，占 23％强，俄、德均
不足 10％。垄断资本的发展，形成英商怡和洋行和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两
大集团。怡和以贸易、金融、航运为主，但在工业上也拥有纱厂、丝厂和制
糖、木材、打包等厂，并控制有其他纱厂和煤矿。满铁主管铁路，但自 1900
年成立到 1911 年，工矿业投资也达一千九百六十余万日元。
外商工矿企业财力雄厚，但早期投资主要来自在华洋行的积累，其中又
大量是鸦片走私利润；在中国发行股票和公司债，亦是集资的途径之一。甲
午战后，资本输出才占重要地位，多采取中外合资形式，而所有重要外资矿
场，大都是夺取中国原有产业，例如 1900 年英人“收买”开平煤矿时，估计
该矿资产值八十五万英镑，英方实有资本最多不过十五万英镑。
外资企业受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庇护，纳税上并有优惠，故大多利润优厚，
积累甚快。祥生、耶松两船厂 1900 年合并时资本增加一倍有余，到 1911 年
又获利一千余万元；1897 年设立的怡和、老公茂、鸿源、瑞记四家纱厂，到
1911 年共盈利六百余万元。上海电力、煤气、自来水三公司，1895～1911
年共盈利九百余万元，几近 1895 年资本的五倍。因此，外国在华工矿企业的
实际资产远大于其设立资本。估计它们的实际资产在 1895 年约值两千八百万
元，到 1911 年猛增至三亿五千万元。但帝国主义当时在华投资以金融、贸易、
运输业和政治性借款为主，工矿企业资产在 1895 年估计仅占全部外国在华投
资的 11％强，到 1911 年还不足 10％。  （吴承明）



外国在华航运企业
指清代外商在中国创办的航运企业。外商在中国创办航运企业是第一次
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但外商在中国的船运活动却由来已久。
从快艇到轮运 19 世纪初期，外商专用于鸦片贸易的快艇（通称鸦片飞剪
船）就已在中国沿海出现。怡和洋行、宝顺洋行、旗昌洋行都各自拥有一支
类似的船队在中国印度间及中国沿海从事鸦片贸易。
为适应日益扩大的鸦片贸易的需要，早在道光元年（1821）外商便有引
进轮船的活动。“福士号”是最早出现在中国澳门的一百六十一吨的明轮小
轮，于 1829 年由英商麦金托士洋行转租于鸦片巨商马地臣驶行来华。1844
至 1845 年间美商的伊迪丝号开到中国。这是美国开到远东的第一艘轮船。与
此同时，外国商用轮船续有来华，开展香港广州间定期航班业务。
巨大的鸦片、洋货和贩卖华工的贸易，使香港已有的小轮不能满足需求，
宝顺行东甘倍尔及怡和行东马地臣于 1848 年在广州创办“省港小轮公司”。
这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外国专业轮船公司，较中国第一家轮船招商局要早二
十五年之久。资本三万两，共计一百二十股，每股二百五十两。首倡者虽是
怡和与宝顺，实则投资创办者包括琼记、公易、布什、丹拿、李百里等香港
广州的主要洋行。英商的活动引起美商的竞争，旗昌洋行增派客运轮至省港
之间。从此，广州、香港水域就变成外轮竞运角逐的场所。省港小轮公司受
到严重威胁，无利可图，1854 年宣告清理。
外轮势力从华南沿海向北扩张省港澳地区迅速兴起的外商小轮，采用各
种方式争揽沿海土货贩运业务，或拖带华商木船，或揽载华商货运，或为华
商所包租。同时，外轮势力迅速由省港澳地区沿华南沿海向北扩张，上海遂
渐成为外商船运贸易的中心。1850 年大英火轮公司首先开辟了香港上海间轮
船定期航班。三年之后，仅大英一家在这条航线上营运的轮船就不下五艘。
此外还有怡和、旗昌、禅臣、利名等多家洋行经营中国的沿海航线。上海附
近内河线上的外商小轮活动也越来越多，预示着长江干线轮船运输的开展已
为期不远。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进一步开放，从而刺激了外商远洋轮运
航线的建立。主要为了扩大华丝贸易的法兰西火轮公司在法政府补助下，于
1862 年开辟了中国航线。其轮船吨位比大英火轮公司更大、运价更低、设备
也更完善，从而结束了大英“作为邮件承运者在过去所拥有的那种垄断地
位”。由于中西商品贸易的剧增，几年之间至少有英、美、日等国八家轮船
公司开辟了中国航线。虽然这些远洋、近海航线的轮船也不时兼营沿海及长
江线的商品贩运业务，但控制中国土货贩运贸易的却是外国在华洋行创办的
轮船公司。
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对长江航线的垄断地位 1861 年，为适应长江开放的新
形势（见内河航行权），旗昌洋行开始在上海筹资创办轮船公司。投资者有
上海英商义记、泰和、公易和美商同孚、德商禅臣等著名洋行，但主要是买
办商人，投资总额占总数的 70％左右。不到一年，旗昌洋行招足一百万两资
本。1862 年 3 月，全国规模最大的旗昌轮船公司在上海正式开业。
旗昌创办以后，即以五艘轮船往来沪汉，“专载客商往来货物搭客”。
除旗昌外，广隆等洋行则以十七艘轮船在同一航线竞航，出现船吨供过于求
的现象，一场压价竞争由此激烈展开。1863 年货运运价每吨一度由十八两猛
降至三两。1864 年首先在旗昌宝顺间签订一项“运价协定”，企图由两家实



行对长江货运的垄断。这一协定虽遭到琼记、怡和等大洋行的轮运势力的抵
制，但 1866 年旗昌轮船仍能控制长江贸易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同年，宝
顺洋行在来自伦敦的金融风潮中破产倒闭，旗昌于是趁机收买其全部轮埠设
备，包括上海唯一能容纳海轮的宝顺大船坞，总值达五十五万两。旗昌由此
实力大增，迫使怡和洋行不得不承诺一项协议：即怡和十年之内不在长江航
线行轮（上海宁波线除外），旗昌则需在沪汉线上提供足够吨位，以满足上
海洋行的需要。
旗昌在取得长江航线的独家垄断地位后，1867 年上海英商虽创办公正轮
船公司，企图与旗昌竞争，但只有轮船两艘，难于改变旗昌垄断的局面。
与此同时，英商德忌利士轮船公司与省港澳轮船公司分别在华南沿海及
广东内河获得了类似旗昌在长江的垄断地位。不久，旗昌与省港澳两公司订
立一项“合同”，前者不行驶广东内河航线，后者则不得染指长江轮运。这
是洋行商人为了维护各自的垄断权益而在中国领水划分势力范围的猖狂活
动。
在上海天津间的华北沿海航线上，惇华、惇裕两家洋行的势力较强。旗
昌亦插手这条航线，加剧了原有的轮运竞争。不到两个月，惇华就被迫撤出
这条航线。但惇裕洋行却趁机于第二年（1868）以资本三十万两（实收十九
万四千两）创办一家北清轮船公司。这家公司不久也与旗昌达成一项运价“协
议”。沪津线的轮运业务实际为北清、旗昌两家所垄断。
外国拖驳公司及其他辅助业务 作为外商专业轮船公司的补充，拖驳公司
得到相应发展。会德丰是以公司形式最早出现的一家拖轮业，1861 年由美商
惠洛创办。1863 年又出现一家“荣泰驳船行”。1865 年则有由裕盛洋行代理
的“公易登船单”（亦称公顺驳船行）等。这些既经营拖驳、又经营商货起
岸与转运的公司，实际活动范围往往并不以内港为限，有的甚至配备小轮，
经营上海宁波间的运输业务。同时还扩大经营船舶修造、码头仓栈、保险等，
由此而形成以轮运贸易为中心的外商在华轮船运输体系，从而对中国经济流
通环节的控制奠定了基础。
外商在华轮运企业进一步扩张与远洋航线进入 19 世纪 70 年代后，在东
方贸易的吸引下，西方远洋轮船公司再度增辟中国航线。除原有大英、法兰
西、蓝烟筒及万昌轮船公司外，德、俄、法、英等国航运公司亦纷纷开辟通
行中国的航线。其中英国的葛连轮船公司，曾经一度以其十五艘远洋轮船全
部投入中国茶叶及其他土产的贸易运输。中国市场进一步与西方市场联系起
来。同时，外商在华轮运企业亦不断扩张，并与远洋航线建立起各种联系。
1872 年，上海的太古洋行以三十六万镑资本创办起“太古轮船公司”，
蓝烟筒主东霍尔特就是股东之一。利物浦、曼彻斯特及格拉斯哥的财团都在
太古投有资本。太古开业不久，就收买了公正轮船公司的全套轮埠设备，实
力因此大增，很快就成为旗昌的有力对手。
怡和洋行主持的“华海轮船公司”也于 1873 年正式开业，额定资本五十
万两，分为五千股，怡和自己占三分之二。此外，经营轮船的英商还有马立
师麦边等行。迅速发展的英国船运势力很快构成对旗昌垄断地位的威胁。这
家垄断中国江海航线达十五年之久的美商终于在 1877 年将公司出售给招商
局。而英商轮船公司的业务却越来越多，连年盈利，继续扩大轮运业投资。
1879 年怡和以三十万两资本又创办一家“扬子轮船公司”。接着在格拉斯哥
的“财界巨子”麦克格里哥及里德等人的支持下，于 1882 年再以四十四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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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八百镑（约合一百三十七万两）资本把华海、扬子及其原有中印航线的轮
只合并组成“怡和轮船公司”，由怡和洋行充当“常设总经理”。这样，怡
和、太古加上原来在广东内河及福建、台湾、香港沿海航线拥有垄断地位的
省港澳、道格拉斯（1883 年由德忌利士改组而成）两家轮船公司，使中国江
海航线明显地落入英商轮运势力的控制之中。怡和、太古两家又是轮运霸权
的“盟主”。据统计，1874～1892 年间，太古轮船由六艘、一万余吨增至二
十九艘、三万四千余吨。怡和在 1883～1893 的十年间则由十三艘、一万二千
五百余吨增至二十二艘、两万四千余吨。怡和、太古的轮船到处可见，其分
支机构及仓栈码头设备遍布于各个口岸。得到洋务派支持的轮船招商局也只
能与怡和、太古订立“齐价合同”，维护自己的利益。因远洋航线上的轮船
公司竞争日趋激烈，“运价同盟”也不能根除竞争，终于出现了“驻华商人、
协力轮船公司”。

怡和洋行设在上海的一家轮船公司
列强在华轮运势力的争霸局面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
列强之间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激烈斗争，在轮运势力的扩张上表现得特别
明显。
西江航运久为英商所注目。1896 年省港澳轮船公司曾派出二轮，开进西
江，直达梧州。《中缅条约》签定后，西江航权开放，太古轮船接踵而至。
省港澳复开辟广州梧州间正式航线，1898～1899 年间怡和、太古、省港澳三
家联合设一行在梧州，专理船务。第二年法商又创办“法华省港梧邮船公司”。
此后英商亦在西江航线增设公司，导致竞争日趋激烈，西江一线遂成为英法
轮运势力角逐的场所。
东北内河水域则是俄日的轮运势力范围。日俄战争前，以道胜银行为背
景、号称资本两百三十万卢布的“黑龙江轮船公司”与另一家“黑龙江贸易
轮船公司”主要在黑龙江、乌苏里江居于垄断地位。以运输铁路器材为由而
设立的“中东铁路公司船舶部”及一家“俄国东亚轮船公司”的轮船则不断
在 松 花 江 及 华 北 沿 海 水 域 活 动 ， 从 事 客 1173
货运输，扩大帝俄在东北势力。日俄战后，日本势力崛起。除原有日邮、大
阪两家外，先后创办南满铁路公司运输部、阿波共同轮船公司、田中商会。
1910 年由田中筹组的北清轮船公司也正式开业。在华北沿海及东北内河，日
本迅速取代了帝俄原有的地位。各国轮运势力竞争最为激烈的水域仍然是
南、北洋线及长江干线。代表德国轮运势力的除汉美及北德路易两家轮船公
司外，德籍军火商捷成洋行也开始经营北洋线轮运业，以配合德国扩张山东
权益的需要。在广东一带沿海及南洋群岛线，德轮也占有一席之地。代表法
国轮运势力的主要是法国亚细亚轮船公司经营香港地区及中越航线。就各口
往来外洋与往来国内的外轮势力比重来讲，法轮所占比重极小。德轮比重从
1897 年的 6.4％一度增至 1902 年的 16.2％。英轮比重虽然一直占有优势。
但已由 1892 年的 84.4％下降到 1902 年的 60.4％与 1907 年的 52.5％，而同
期日轮则由 2.8％猛增至 16.5% 与 24.6％。由比重及绝对吨位数字看，都远
远超过德轮，仅次于英国。
英日在华航运的分霸局面甲午战后不久，日商即准备在日邮之外创办新
的轮船企业。在日本政府的津贴补助下，1898 年 1 月大阪轮船公司正式开业，
开业资本五百五十万元。从上海直到宜昌的所谓“命令航线”，大阪轮船可



在镇江、芜湖、九江、汉口及非通商口岸通州、江阴、天星桥、仪征、南京、
大通、安庆、武穴、黄石港、黄州、沙市、新堤、荆河口等处停泊、上下货
物，并普设仓栈码头。不过一年多，大阪长江线业务即有超过英商太古、怡
和之势。1900 年其资本增长一倍，达一千一百万元。
大阪还开辟了日台线，并由台湾延伸至华南各口。自 1899 年起，淡水香
港线、高雄广东线、福州三都澳线、福州香港线、福州兴化线都次第成为日
本政府补助的“命令航线”，对英德在这一地区展开了有力的竞争，原在台
湾、福建、广东一带长期居于垄断地位的英商道格拉斯轮船公司，自此受到
威胁，并于 1900 年不得不撤出台南线，到 1903 年，日本邮船公司又以“密
订合同”方式收买了经营长江线达三十年之久的英商麦边洋行的轮埠设备。
20 世纪初期在长江干线及华南沿海线上，以日邮、大阪为代表的日本轮运势
力与以怡和、太古为代表的英国轮运势力已不相上下。
外轮势力对内河航运的侵夺在要求扩大内地贸易的同时，外轮势力向长
江内河航线扩张。1898 年 2 月英商立德置轮“利用号”试航川江，终于开抵
重庆。随后他便筹组专行川江的轮船公司，其计划虽然由于义和团运动而破
灭，但却开了川江行轮先例。同时出现外轮活动的还有湖南内河与江西内河
线。1899～1900 年间，继英日舰只闯入洞庭水路、直达长沙、湘潭武装窥探
之后，洋行商人便开始置轮。最初是日邮与怡和竞争，随后太古轮只亦加入
竞争行列。1904 年日商湖南轮船公司终于正式开业，资本一百五十万元，由
日本政府补助。这是专行湖南内河航线最早的外轮公司。在江西，1898 年以
“天裕洋行”为名的轮船公司创办起来。太古也开展了鄱阳湖内河的轮运业
务。
内河外国轮运企业发展最快的地区是苏沪杭。这一地区的日本轮运势力
扩张尤甚。1896 年日商大东新利洋行以十万元资本首先开辟了沪杭线。次
年，这家洋行便改为大东轮船公司，取得日本政府的补助支持。自 1898 年
10 月起，把沪苏、沪杭两线均定为“命令航线”。在此前后，美商汇利洋行、
英商会德丰、德商瑞记等都曾置备小轮从事货客运输。特别是法商立兴洋行
创办的东方轮船公司，也是这个地区的一个主要竞争者。在激烈的竞争中，
获得日本政府补助的大东一开始就占据上风。至 1901 年再增辟苏杭线，以与
原有苏沪、沪杭线相贯通，使其在丝茶等货运及客运业务方面都占有优势。
从 1905 年 4 月开始，大东的航线很快就扩大到镇江、扬州、宝应、淮安，以
达清江浦（今淮阴市）各地，甚至在瓜州、邵伯、高邮、界首、汜水、丰桥
等内地城镇都设立了分局，并胁迫从事苏沪杭内河轮运的招商局内河轮船公
司及戴生昌轮船局订立“结算合同”。这种统一运费的合同实际表明大东垄
断地位的形成。法商东方公司自 1907 年起不得不先后撤出这一地区航线。
为了进一步增强竞争力量，大阪、日邮、湖南、大东四家日本轮船公司
于 1907 年合并为日清轮船公司，资本达八百一十万元。政府补助金每年亦达
八十万元，相当资本额的 10％，在长江航线上，日清的吨位超过招商局，怡
和、太古亦相对逊色。1911 年日清吨位为两万五千六百七十八吨，竟占四公
司总吨位的 46.6％。长江优势地位如此，沿海航线的情况亦相仿佛。（聂宝
璋）



外国在华铁路投资
19 世纪末至 1911 年外国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兴建铁路的活动。鸦片战
争结束至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一直企图在中国进行铁路投资，以
开拓中国市场。但在清政府的抵制下，这些图谋都未成为事实，如英、美两
国在 1867～1868 年与中国展开修约交涉时，一度企图强制清政府把建筑铁路
当作一项条约特权作出让予，但未果而终。70 年代初上海一家由英、美合资
而以英商为主的公司，以建筑“一条寻常马路”为名，诓骗地方当局，私建
一条长十五公里、窄轨、实验性的吴淞铁路。1876 年该路通车后，引起沿途
居民及清政府的抗议。中英经谈判于同年 10 月签订《收赎吴淞铁路条款》。
确认私筑铁路侵犯了“中国自主之权”，但中国允给规平银二十八万五千两
作为“买断银”以相妥协。该路在“买断银”于一年期内付讫后在 1877 年收
回，当即拆除。
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国提出由法国提供贷款两千万两，让予法国建筑中
国铁路，作为讲和条件之一。英、美、德三国分别以不同方式，支持法国，
压迫清政府作出某种让予。1885 年中、法《越南条约》第七款规定，“日后
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同时声明，“不得
视此条系为法国一国独受之利益”。这一条款虽标志着在铁路事务上，帝国
主义列强限制中国独立行使行政主权的开始，但外国铁路投资仍未付诸实
现。

1897 年 8 月，东清铁路（西起满洲里，
东至绥芬河）开工仪式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以中国败于日本，国势危殆，竟谋瓜分
中国。它们以夺取铁路权益作为先行的一着。1895 年，法国首先迫使中国同
意越南铁路可接至中国界内；次年又取得建筑龙州铁路的权益。  1898、1899
年，又先后取得承办从北海造路至南宁，让予建筑从广州湾向雷州半岛内地
延伸的铁路的权益。其次是俄国。它先于1896 年取得让予建筑横穿东北北部
（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铁路的权益，继在 1898 年又取得纵贯东北南部
（哈尔滨—长春—大连）铁路的让予建筑权益。1899 年，对从北京向北或向
东北俄界的铁路也取得了优先承办权。其三是德国。1898 年，它一举囊括了
在山东全省建筑铁路的让予建筑权益。其四是英国。它在同年迫使清政府给
予承办津镇等五条铁路的让予建筑权益。同时，帝国主义各国财政资本组织
配合该国侵略中国政策，或应清政府要求提供铁路贷款，或强使清廷举借路
债而取得投资权益。先后有比利时的比国铁路公司对芦汉（即后来的“京
汉”），英国的中英公司对关内外（即后来的“京奉”），美国的合兴公司
对粤汉各路，取得了投资权益。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投资建筑柳太（即后之
“正太”）铁路则与清政府基本上达成协议。这些投资与上述攫取路权行为
构成一体。形成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铁路的所谓“利权掠夺战”。
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剧烈争夺路权，急剧扩张在华势力，并把铁路行经地
区隐然视若自己的利益范围。它们在剧烈竞争之余，为谋求喘息之机，又相
互认定在华建筑铁路的地区，以谋求妥协。英法、英德、英俄之间先后达成
这样协议的后果，使俄对东北、法对华南和西南、德对山东以及英国对以长
江流域为中心的地区分别认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一变成为国际承认的现实。
1900 年义和团运动过后，帝国主义列强继续攫取新的铁路权益。在



1902～1911 年间，它们先后攫取了开兗、正德、汴洛、安奉、新奉、吉长、
吉会、新法、粤汉川等九条铁路的“借款优先”、“独享建筑权”或“借款”
的权益。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在亟谋扩张、巩固在华势力的形势下，既得的
铁路权益又发生了转让、再分割的变化，甚至因此引起严重的外交斗争。例
如，华俄道胜银行在 1902 年取得正太路的投资权益后，旋即转让给法国财
团。日本凭借对俄战争的胜利，在 1905 年从俄国割取了南满支路的长春、大
连等。英、美两国财团承包新（民）法（库门）、锦（州）瑷（珲）两路投
资、建筑工程，在日、俄两国的并力反对下，遭到挫折。美国由其国务卿诺
克斯出面，转又提出所谓东北铁路中立化意见，又称诺克思满洲铁路中立化
计划。
中国人民的收回路矿权运动，迫使美国在 1905 年交出粤汉路权。在此形
势下，英国把津镇等五路承办权都改为提供贷款的形式。清政府则提前清偿
京汉路的比利时借款，不过，它转又向英、法、日等国举借了新款（见外债）。
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攫取的铁路建筑权益，在中国人民的抵制、各该国
本身财力和技术力量的限制、列强之间的矛盾冲突等因素制约下，实际上并
没有全部实现。截至 1911 年止，帝国主义列强投资建成的铁路，有京奉（九
百七十九公里）、中东（二千五百五十四公里）、京汉（一千三百零八公里）、
胶济（四百三十三公里）、广三（五十公里）、道清（一百六十六公里）、
正太（两百四十三公里）、滇越（四百六十九公里）、安奉（两百六十公里）、
沪宁（三百二十七公里）、汴洛（一百八十四公里）、广九（一百四十三公
里）、津浦（一千零六十六公里）、吉长（一百公里）等十四条铁路，总长
度为八千二百八十二公里。
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建筑铁路，采用直接、间接两种投资方式。直接投资
建筑的，有中东（俄）、胶济（德）、滇越（法）和安奉（日）等线，投资
额除了安奉不明外，其余三路共计约达银四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实际并未
用于筑路，而是充作行贿、设置殖民侵略机构等费用。间接投资大抵通过借
款形式来实现。铁路借款可分为两大类：  （1）属于临时周转资金，不具有
投资性质。（2）具有投资性质并损害中国主权的借款，即债权者以提供贷款
为名，在合同上规定了种种损及中国行政主权的条款，控制着铁路建筑事宜
和建成后的经营管理。
根据原订约章，俄国建筑中东，德国建筑胶济，均与中国合办，中国也
曾分别投入数量不等的资金。清政府对法国建筑滇越铁路，既借地，又助工。
但所有这些铁路一经建成，全分别由俄、德、法三国一手直接经营。日本从
俄国截取南满支路的绝大部分区段后，加上安奉线，并称为南满铁路，亦由
其直接经营。帝国主义列强提供贷款筑成的铁路，如京汉、津浦等线，所有
权固然属于中国，但由于受借款条件的约束，如交由债权者代理经营，或任
用债权者推荐的人员为工程师、会计师，实际上均受债权者控制经营。开平
矿务局在 1881 年建成唐（山）胥（各庄）铁路（日后京奉线的首段）后，清
政府拨官股、招商股在渤海沿岸、台湾等地，也开建过一些铁路。20 世纪初，
民间亦集资筑路。不过，按长度计，数量不多，而且最初动用官款商 1175
股建成的铁路，日后或因割让而丧失，或因借用外资而受兼并，真正自主经
营的铁路甚少。1895～1911 年，中国铁路线路的绝大部分处在帝国主义列强
控制经营之下，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独立自主的发展。（宓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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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在华投资
中华民国时期外国以借款、开设银行、办厂矿、修筑铁路等手段，向中
国输出的资本。外国人在中国投资，始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1894 年中
日甲午战争后，才以资本输出为主，在华大规模地投资。20 世纪初，各国对
华投资已达八亿美元，到辛亥革命前已达十五亿美元。辛亥革命后，日美势
力兴起，形成英德俄日法美六国共同支配的局面，投资额增至二十三亿美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美投资增加甚速，英日美德四国成为主要投资国，至
1931 年达三十三亿美元。“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形成独占，在华
北亦占优势，而美国在华东、华南的投资仍旧迅速增加，形成日美势力争霸
局面。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占大半个中国，一面公开劫掠中国的公私则产
和企业转作投资，一面增办各种事业，配合其“以战养战”的军事侵略，以
华北开发会社、华中振兴会社及伪中央储备银行、华兴商业银行等为工具，
实行军事占领性的掠夺，成为独霸势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外国在华投资
由美国称霸，到 1948 年止，美国投资连同“美援”，占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
80％。
外国对华投资，半数以上用于商业、进出口以及与此相关的运输、银行
和保险事业，而工矿生产事业所占比重很小。各国通过对华投资，联合或单
独控制中国的政治、军事，掌握中国的经济命脉。同时，也各以其资本势力
进行角逐。它们与中国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本结合，制造军阀混战，破坏
农村经济，摧残民族工商业，使中国经济日益殖民地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长期对中国人民进行掠夺性的投资始告结束。    （熊尚厚）



外国在华洋行
外商在中国从事贸易的代理行号。18 世纪 60 年代兴起“散商贸易”，
随之产生外商代理行号。1840 年以后，外国在华洋行日益发展，是外国对华
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
早期在华的洋行  1782 年，广州始设柯克斯·理德行。1784 年第一艘美
国商船“中国女皇号”驶抵广州。该船船货管理员山茂召几年后就与人合伙
创办一家行号，从事代客买卖。到 18 世纪末，广州英美代理行号已达二十四
家以上。企图阻遏代理行号发展的东印度公司于 1800 年不得不宣布将中印间
贩运贸易业务让予散商船只进行，自己则只颁发执照。自此，日益增多的英
印散商船只要求在广州设代理人，并建立固定的委托关系。还有很多商船的
大班径自以领事的名义在广州留驻下来，成为常驻代理人或自设行号。美商
普金斯行、旗昌行、同孚行、英商巴令洋行、宝顺行、麦尼克行都先后建立
起来。它们主要经营鸦片贸易。例如麦尼克行1829～1830 年间一个季度就独
销了五千余箱鸦片，价值达四百五十余万元，占当时中国进口总额的三分之
一。
东印度公司宣布废除对华贸易的垄断以后，广州“自由商人”竞设行号，
由 1833 年的六十六家增至 1837 年的一百五十余家，其中大行号都拥有各自
的飞剪船队及保险机构。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政府管理对外贸易的公行制度
已难以起到原有限制外商的作用。
洋行势力的初步扩张 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初期对华商品贸易并未能
迅速发展。洋行数字增长不多，且往往在捞足财富后便自行解散。因此，暴
力掠夺是当时洋行发展的基本特点。它们掠骗华工、贩卖人口，从事以鸦片
为主的各种走私活动。香港的主要洋行莫不经营鸦片生意。靠贩毒起家的怡
和、宝顺、旗昌、琼记等大鸦片商在沿海各地普设趸船，囤储分销。另一项
典型的暴力掠夺活动是“海盗护航”。连旗昌这样的大行也公然招徕，兼营
“护航”业务。一些老牌洋行开始发展航运。中国沿海的鸦片飞剪船日益增
多，飞剪船队的大小，往往被作为衡量洋行实力的标准。发展中国沿海的轮
船运输也已提到日程。1848 年广州即已出现地区性的专业轮船公司——省港
小轮公司。随着外商贸易活动的重心之向北转移，1850 年大英轮船公司进而
开辟了香港—上海定期航线。怡和、旗昌、宝顺、仁记、琼记、广隆、华记
等大洋行几乎既经营货运，又兼营银行与保险业务。
截止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在总数二百余家的洋行中，少数大洋行已
奠定了垄断地位。它们在世界金融中心保持“高度信用关系”，与海外工业
资本保持密切联系。从领事职位、海关直到各口外商商会都在它们掌握之中；
在船运、保险、引水、银行直到商品贸易、鸦片走私等方面，也都各自有其
完整的体系。成为“商业大王”或“王子商人”。但当时洋行投资仍主要限
于贸易和船运等流通领域，在生产领域未取得大的进展。
洋行势力的再扩张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无论已开口岸和新开口岸，都
出现竞设行号的高潮。例如天津，1861 年开埠，到 1866 年已有英行九家，
俄行四家，美、法、意行各一家，总数达十六家之多。在全部洋行中，英商
最多。这些洋行已开始经营轮船、船舶修造、码头仓栈、保险、银行以及为
贸易服务的加工制造等各种行号企业。
19 世纪 60 年代初期，行驶中国江海航线的旗昌、德忌利士、省港澳、
公正、北清等专业轮船公司先后创办起来，依靠风力的“飞剪船时代”迅速



跨入机械动力的“轮船时代”。适应于轮船与贸易势力的扩张，厦门、福州
相继出现外商船舶修造厂坞。香港与上海成为外商船舶修造业的两个重要基
地，先后开办船厂达十二家之多。其中著名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拥有各
种机动机具。长江开放之初，各洋行又沿途抢先索占地基，起造仓栈及专用
码头，随之出现一些设施规模越来越大的专业码头公司。同时，为保证船运
贸易，始自 1863 年，保家行、保安保险公司、保裕保险公司、华商保安公司
相继创办起来。这些保险公司连同其分支机构，紧随船运贸易，伸向各个通
商口岸。此外，在扩大投资的高潮中，历来把贷放、汇兑等作为附属业务的
洋行开始分化出来向专业银行发展（见外国在华银行）。
各个企业行号大都由多家洋行联合集资创办，独资创办者很少。竞争导
致“联合”、交叉投资促进垄断的现象。垄断意味着更加剧烈的竞争。在一
些大洋行资本的支持下，有些企业一开始就是在兼并其他企业的基础上创办
起来的，有的则是在创办以后从事兼并活动，从而形成若干洋行资本集团。
例如以鸦片贸易起家的怡和洋行，在扩大代理业务的同时，还与香港、上海
的几家公司保持资本关系。旗昌洋行则以旗昌轮船公司为中心，别有扬子保
险公司、旗昌船厂、金利源、金方东、金能新（即通称之旗昌下浦仓栈及机
器房）等码头仓栈。上海拖驳公司也有旗昌资本。琼记、同孚、公易、沙逊
等大洋行也莫不如此。这些洋行行东都能以错综交织的资本关系在整个外商
轮运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新的一代“巨富”。
洋行势力之如此扩张，使进出口贸易如棉布、茶叶数量又一度大幅度增
长。但中国内地市场并没有相应的扩大，洋货摊销仍和以前一样的困难，以
致洋货进口贸易又出现 19 世纪 60 年代初期由于长江开放曾经出现过的“过
度进货”的危机。因此，这一时期各口洋行新设者固多，歇业清算者亦为数
不少。就全国范围讲，各口洋行总计：1872 年共三百四十三家，1878 年为三
百五十一家，1881 年略增，计四百二十二家，1884 年复降至三百八十家，到
1894 年也不过五百五十二家。可见在华洋行数与对外贸易大体保持同步发
展。有所增加，但不算显著。
从 19 世纪 70 年代初期起，为适应中西交通及贸易方式的变革及对华贸
易难以全面大幅度增长的情况，在华洋行特别是资力雄厚的老牌大行，开始
实行“代理华商经营制度”，调整原有的经营方向。例如怡和，1871 年决定
停止鸦片行当，并把资金投到利息在 12～15％之间、为期三天到七天的中国
钱庄庄票上去，以代替激烈竞争的茶叶出口业务。到 70 年代中、后期贸易“萧
条时期”，一些大洋行都把各自的力量从商品贸易的投资及收取佣金的代理
业务转移到加工制造、航运、保险、金融等贸易的“辅助性业务”上去。以
丝茶贸易为例，怡和的侧重点已不在于经营华茶的出口，而是招徕中外丝茶
货运，经营轮船、保险、码头仓栈。
所谓“代理经营”，就是既不承担风险，又可自营，而以代理华商经营
为主的经营方式。华商或出资购买轮船由洋行代理经营，或置货由洋行代理
订购运销。诱招华商资本以洋行名义开办企业者固然不少，以买办保证金充
当营运资金的外商洋行也并非罕见，甚至还有以洋行名义代华商开设行号从
事非法活动的。在这个历史阶段里，轮船运输业仍然是洋行商人扩张势力的
重要领域。太古、华海、扬子、道格拉斯、怡和等轮船公司，在十年间先后
创办起来。其中怡和、太古两家取代原有旗昌而居于垄断地位。据统计，中
国各口进出外商轮船吨位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对外贸易额的增长速度，足以



表明外商轮船主要是从事华商货运的。
与此同时，洋行商人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生产领域投资的增加。
自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的五十五年中，洋行商人在各口投资创办的各类
工厂企业共计一百九十一家，其中 1870 年以后创办的计一百一十六家；除船
舶修造、丝茶、榨油继续增设外，又增添打包、蛋粉、樟脑压制、硝皮、制
糖等新项目。这些工厂企业的性质大体仍属于为商品贸易服务的加工制造范
围。但外商洋行仿造土货、创设棉纺织厂的活动，1870 年以后却一直未曾停
止。他们还企图插手洋务派创办的新式民用企业，由于后者的拒绝而未能实
现。
甲午战争以前，洋行势力为突破封建经济结构及封建政治体制的阻力，
曾经有越来越多的洋行商人以天津为跳板向清宫廷所在的北京开展活动。他
们以借款为诱饵，与内务府建立起联系，以便争夺对清政府开始酝酿举办的
海防、洋务事业及国家建设项目的投资权。不少洋行已开始经营军火生意。
中法战争期间，仅广东政府每年购买军火的费用即达一千二百万元。德商礼
和、美商旗昌、英商怡和都兼营军火，另外还出现华岱、派利、泰来、瑞生
等主要经营军火的洋行。
甲午战争以后洋行势力扩张的新趋向甲午战争以后，在华洋行势力又获
得了进一步的扩张。据统计，外商洋行由前述1894 年的五百五十二家突增至
1911 年的两千八百六十三家，其中英商六百零六家，德商两百五十八家，美
商一百一十一家，日商竟增至一千二百八十三家，远远超过英国而居于首位。
英商原来的优势地位受到日商的严重挑战，是这一时期的值得注意的变化。
甲午战后最初几年，中国商品进口贸易并没有多大进展，《马关条约》
签订不久，洋行商人再次提出过去多次提出的扩大内地通商贸易、内河通航
以及厘金裁减等特权要求。截至 1903 年止，西江、苏沪杭、川江、湖南、江
西等内河已被迫先后开放，外商得以行轮贸易，外商轮运势力迅速扩张起来，
其中以日商航运发展最快。大致从这个时候起，英商轮运势力的垄断地位，
实际已变成英日轮运势力分霸的局面（见外国在华航运企业）。
20 世纪初中国对外贸易有了明显的增长。以军火贸易为例，甲午以后承
办军火的洋行越来越多。除老牌军火洋行外，新设者有承办法国军火的福来
德洋行、美商益生洋行、日商兼松洋行、德商荣华洋行、英商增裕洋行等。
1905 年袁世凯一次就向德商订购价值二百余万两的军火。同时，以特权为护
身符的洋行商人各种非法活动更加猖獗。在内地非通商口岸城镇非法开设行
栈者比比皆是。
19 世纪末叶，中国逐渐成为帝国主义自由投放其过剩资本的国际场所。
开办厂矿企业的直接投资与借款（见外债）等间接投资空前扩大起来。在这
方面，外国在华洋行起到了仅次于外国在华银行的作用。从马关条约获得“任
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特权的洋行商人连年不断地投资设厂，其业务范围远
远 超 过 甲 午 以 前 的 为 贸 易 服 务 的 1177
加工制造业。以迄1911 年清王朝覆灭的十六年当中，包括棉纺、采掘、冶炼、
食品、造船等资本在十万元以上的外资企业共计一百二十家，资本额近一亿
元；有的企业资本在百万元以上。某些企业资本甚至超过千万元，数额之大，
表明了洋行企业在各个地区或行业中的垄断地位。其中有些企业显然是在国
际托拉斯的参与下创办、发展的，有些则纯粹是国际金融财团的分支机构（见
外国在华工矿企业）。同时，在中国铁路权益的争夺中，一些洋行亦参与了



外国在华铁路投资。
由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十五六年间，时间虽然不长，但从广度及深度
上考察，帝国主义洋行势力的扩张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政治经济显然进一
步半殖民地化。然而 20 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工商业在一场广泛的抵制美货、
收回利权运动中，确也获得初步发展。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但在华洋行势
力的扩张并没有中止。

（聂宝璋）



外国在华银行
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各国为了便于向中国输出商品及资本，陆续在中国
设立的金融机构。从 1845 年（清道光二十五年）起，外国纷纷在华开设银行。
从其演变过程来看，19 世纪 90 年代之前，基本上是由英国银行独霸；  90
年代之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夺取在华利益，也相继到中国来开设银行；
辛亥革命前后，各帝国主义为了协调矛盾，又组成了银行团。
丽如银行首先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它的前身是 1842 年成立的西印度银
行，1845 年扩大规模，改换名称，并且把设在印度孟买的总行迁移到英国伦
敦，同年 4月在香港和广州设行，1847 年在上海设立分理处，表明外国资本
的侵略势力开始由南向北推进。与丽如银行同时获得英国政府“皇家特许状”
的还有有利银行的前身亚细亚特许银行和麦加利银行。前者 1854 年（咸丰四
年）在上海设立代理机构，  1860 年改为分行；后者 1858 年设分行于上海
和香港。所谓特许银行，即殖民地银行，它代表了正在兴起的英国工业资产
阶级向外扩张的欲望。在有利、麦加利银行开设之前，还有汇隆银行和阿加
剌银行，只是由于它们在中国营业的时间较为短暂，不为人们所熟知。

麦加利银行上海分行

设在上海的法兰西银行分行
19 世纪 40 年代英国在华开设的银行，只有一家，50 年代增为四家，60
年代初期又增加四家，这就是汇川银行、利华银行、利生银行和利升银行。
但它们在 1866 年（同治五年）上海的一次金融恐慌中全都倒闭。
当时唯一的其他国籍的在华银行是法国的法兰西银行（1860 年设分行于
上海），成为法国资本在东方市场上和英国争夺殖民势力的重要力量。但事
实上它远敌不过英国。
上述九家英国银行和一家法国银行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以后，汇丰银行
于 1864 年 8 月 6 日（同治三年七月初五）在香港创立，  1865 年 3 月 3 日
（同治四年二月初六）正式营业，同年 4月 3日（三月初八）在上海开设分
行。总行设在香港，表明它一开始就以中国为其榨取利润的对象和基地。它
开业后发展极为迅速，60 年代在福州、汉口、宁波、汕头设立机构，  70
年代又在厦门、芝罘（今山东烟台）、九江设立分行，  80 年代扩展到天津
和澳门、海口、打狗（今台湾省高雄）等地。到 19 世纪 80 年代末，四家著
名的英国银行在中国各地设的分支机构计有：丽如银行六个，有利银行八个，
麦加利银行五个，汇丰银行十四个，合计三十三个。而此时中国自办银行尚
未出现。
在 19 世纪 90 年代之前，其他外国银行在华设立机构的为数不多，也历
时短暂，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几乎全是英国银行的势力。但随着资本主义由
自由竞争时期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输出成为它的特征。故进入 90
年代，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来华设立银行。德国几个垄断资本集团投资
的德华银行设总行于上海，于 1890 年初正式营业；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 1893
年在上海设立分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在 1894 年和 1899 年分别于香港和
上海设立分行；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 1895 年在牛庄设行，  1896 年在上海
设行；美国的花旗银行于 1902 年在上海设立分行。这五家银行加上 60 年代
已设立的汇丰银行，是六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推行资本输出的重要枢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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